
092023年12月1日 星期五 责编：王会进 美编：吴煌展 校对：任倩妮

如果在手机

地图上搜索“广州市越

秀区东里 52 号之一”，显示的结果是

无法找到，实际上这是一处深藏巷子

之中的老侨房。王女士一家自 20 世

纪 70 年代开始，就租住在这里。王

女士夫妇的儿子阿升，是一名智力三

级的残障人士，不具备工作能力。由

于此前康复资源的匮乏，阿升的日常

起 居 饮 食 均 由 父 母 照 顾 。 在 2007
年，王女士夫妇就以儿子的名义拍卖

购得位于越秀区惠福西路的一间回

迁房。按照王女士的说法，担心她和

丈夫在去世后儿子居无定所，为此早

早做了准备。

然而令一家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处

回迁房属于不交吉房（“不交吉”指已取

得产权，而房屋仍因各种原因被他人居

住使用，要能实际拥有，还须通过法律

诉讼等其他途径取得。），房子本身就有

物权纠纷。在王女士一家于 2008年获

得房子的房产证时，赵姓一家就住在这

间房屋内。无论如何协商，赵家拒绝搬

走。

无奈之下，双方对簿公堂。

第一次诉讼中，赵家对王女士通过

拍卖购得房屋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提出

了异议，而法院相关审查指出，房管部

门已审核并核发了房子属于阿升所有

的《房地产权证》，阿升依法对涉案房屋

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同

样，法院相关审查指出，赵家是基于先

前的房屋拆迁安置关系回迁入住的，具

有特殊性，且无搬迁的去向，不具备立

刻交付房屋的条件，因而判决赵家暂住

并支付房屋租金。

“我等了15年，
才住进当年购买的房子”

今年9月底，王女士一家终于收回了15年前
购买的房子。

在这之前，王女士一家租住在越秀区一个逼
仄老侨房里，自己买的房子却不能够住进去。如
今，王女士已经83岁，她56岁的儿子阿升是一名
智力三级的残障人士，为了让儿子有个安稳的居
所，在2007年，王女士夫妇就以儿子的名义拍卖
购得位于越秀区惠福西路的一间回迁房，但这处
回迁房属于不交吉房，原租户一直不肯搬出。

拉锯15年，王女士一家在各方帮助下，终于
拿回了自己的房子，一个典型的双老家庭物权纠
纷案终于解决了。

2022年7月，王女士作为阿升的法

定代理人，来到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寻

求帮助，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收回他们的合法房屋，郑子殷和黎嘉敏

两位律师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受了委托。

在律师协助下，去年9月9日阿升一

方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要求赵某搬出涉

案房屋。此时，法院按执行相关规定提出

须由申请执行人为被执行人提供搬迁住

处。这仿佛是漫长隧道的出口，困扰已久

的案子，终于有了一个解决的机会。

经过多方查证，律师发现赵家与所

谓房屋出租方的合同早已到期，再加上

双方没有续约，按说他们是没有继续居

住在那里的合法依据。另外，赵某一家

早在 2011 年就已获得公租房，而赵家

老人在 2018年 1月已经去世。律师们

便向法院反馈：阻碍执行的因素都已经

没有了，希望立即恢复执行。

同时，法院也和赵某一家多次交

流：如果限期之内再不交还房屋，法院

将采取司法拘留等措施。

经过多方努力，赵某一家决定将房

屋归还。

约定好的那天，黎律师和阿升的妹

妹一同去查看房屋。“我们上去查看时，

赵某和他的邻居都坐在楼梯口等着我

们。本着以和为贵，我们以温和的态度

和对方交谈。”黎律师说。

赵某提出，因为他们当时租住房子

时是毛坯房，如今居住数年还有装修的

投入。希望王女士一家能给一个折旧

的费用，否则他就将房子里的装修砸

烂。无奈之下，阿升的妹妹东拼西凑，

将1万多块给了赵家。至此，王女士一

家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房子，自身的合法

权 益 终 得 实

现。这次见面，他们等

了15年。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阿升的妹妹透

露，阿升因为身体状态不佳，只能在医

院接受治疗，近期他的情况一直不好。

当年王女士为儿子买房，让儿子晚年有

个着落的初衷，恐怕都难以实现了。“15
年的委屈积压下来，收房的时候已没有

特别的感觉了。淡淡的喜悦？那还是

有的，更多的是多年冤屈感终于得以疏

解的慢慢释怀。非常感谢政府相关部

门、街道康园工疗站及社会各界对我们

的帮助。特别要感谢两位律师，让仿佛

打了死结的事情出现转机。妈妈如今

也是患病在身，我只希望母亲在这里住

久一点。”阿升的妹妹说。

律师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老家庭

物权纠纷案，阿升有智力残疾，今年已经

是56岁，他的妈妈王女士也已年过八旬，

他们的家庭就是一个双老家庭。从接手

案件到被执行人同意归还房屋，前前后

后快一年。这期间过程辗转，查人口、查

住房……要查的东西很多，要跑的地方

也很多。同时我们还协助当事人向广东

省及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街道以及居

委等反馈情况，寻求帮助，并帮助他们与

老侨房业主进行协商沟通，达成搬迁意

向及具体安排。可我们只是奔波了快1
年，而当事人为此苦恼了15年。

王女士一家的新房附近就有一个小

公园，旁边有菜市场，也靠近医院。如果

能早点拿回来，这十几年就不用过得那么

艰苦。如今回忆起来仍感到非常唏嘘，但

起码对王女士来讲，晚年能有一个舒适的

居住场所。

日 子 就 这 样 一 天 天 过 去 ，赵 家

始终不去另寻房屋搬迁，也没有交

还房子的意思。在两次暂住期延期

过后，双方再次对簿公堂，当时已是

2016 年。

与 第 一 次 一 样 ，胜 诉 的 是 王 女

士，但赵家依然拒绝迁出。那他们为

何赖着不走呢？据了解，当时居住在

房屋的赵家为一家三口：一个八旬老

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当年他们租下

这个房子时，赵家与开发商签订了一

个房屋租赁合同，他们认为租赁合同

是长期有效的。另一方面，赵家也以

家有高龄老人为由拒绝搬走。2016
年法院执行房屋时，赵老先生已经是

89 岁，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

等，其名下又没有房产，让他立即搬

走不合适，家人希望待老人百年归老

后再搬走。当时的执行法官表示，因

被执行人为高龄老人，无其他住所，

暂时无法执行。

更重要的是，过去这几年时间，

赵家只向王女士一家交了 1 万多元的

房租，后来就不再向划扣房租的账户

存钱了。

都说“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女

士的丈夫因病去世，她和阿升所居住

老侨房的业主，也在通过诉讼要求他

们搬离住所，而自己出资购买的房子

又无法入住。新房住不进去，自己又

成了被执行人，王女士一家进退两

难。生活的压力就是这样从四面八

方而来。事实上王女士一家所居住

的老侨房，也是极为破旧的房屋。房

子使用的是木质楼梯，老人家上下楼

非常困难，屋内有很多修修补补的痕

迹，墙体有裂痕还时不时漏水。

2019 年，老侨房的业主申请强制

执行，王女士一家的账户一度被封。

“回想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困难，”阿

升的妹妹说，“虽说我们租住的是破

旧无独立厨厕的老侨房，但也是要按

同地段市值正规楼梯楼租金交租，当

时我们凑了 4 万多元交到指定账户结

清了老侨房的租金，才完成了账户的

解冻。”

律师介入扫清执行障碍
收房还需补偿万元装修款

拿到了房产证要收房
发现房内还有人生活

购置的房子收不回来
自己却成了被执行人

注：文中所提及人员除律师外，均为化名。

■王女士一家向广

东诺臣律师事务所

赠送“人民的好律

师，群众的贴心人”

锦旗以及感谢信。

■王女士一家租住的老侨房。

■逼仄狭小的木质楼梯，

不利于老人家上下楼。

■采写：新快报记者 高京 杨喜茵 ■图片：受访者提供

■王女士购买

的房子。


